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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劳动部出人意料地颁布八小时工作制稽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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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当地媒体4月9日报道，出乎企业界和劳工的意料之外，劳动部于4月6日颁布了对私有业劳工上下

班控制的规定，也就是八小时工作制稽查法。为什么这么突然？为什么没有考虑全国劳动委员会一直研究并

提出的建议而仍然沿用了劳动部最初提出的方案。恰恰本来应该于6日由全国劳动委员会提出一个在企业界

和劳工之间已经达成共识的法律。这一事实引起企业各界的不满。  

  劳动部长Carlos Almeri指出，八小时工作制被当做大选的宣传旗帜，因此劳动部和政府在15天之前就

决定将它提交全国劳动委员会讨论以便收集他们以及其他劳工问题专家的意见。他补充说，这一法规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它要求业主对员工上下班时间进行严格控制，所有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加班均应该得到补偿。 

  他强调说，“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存在针对中小企业不履行支付加班工资的抱怨，因为大企业拥有电

子打卡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保障的”。  

  法规规定30天的时间让业主逐步向这个最高法令靠拢。这项被审批的法规规定，所有业主应该对其员工

工作时间进行日常登记，应该对企业自己雇佣和通过劳工中介公司雇佣的员工进行登记。这个考勤记录无论

手工还是电子的，至少应该保持五年。  

  另外还规定，如果劳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在工作场所滞留的时间不足一个小时，可以允许业主证明劳

工的加班是否曾由业主安排。但是如果某劳工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在工作场所滞留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则

默认是由业主安排劳工加班的。  

  在被问及该法规是否对业主产生不利影响时，Almeri部长否认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他说业主控制产生

效率，如果他发现某位劳工效率不高的话，可以对他进行惩罚。他补充说，该法规的宗旨是拥有一个控制机

制，以前这个机制是不存在的，因为以前业主没有登记工作时间的义务。现在这个登记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

向劳动部、工会代表或劳工代表出示。  

  

  比如，法官可以要求出示这份登记，目前发生劳工纠纷时，劳工控诉业主要求他们工作10至12个小时，

但是无法提交证据。他强调说，“大部分业主是不支付加班工资的。有了这个机制，我们保证拥有证据，因

为这份登记应该经常性地进行，否则要遭受罚款。他指出，劳动部拟通过稽查的方式保证该法规得到切实执

行。从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希望国会能够审批这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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